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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

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尚需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经投集团”）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

义务。 

一、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基本情况 

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今日收到

控股股东经投集团的通知，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已批准张家界市武

陵源区人民政府将其持有的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武陵源公司”）69.60%的股权划转至经投集团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划转”）。 

本次划转前，经投集团和武陵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： 



 

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
张家界武陵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政府

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69.64%

27.83% 7.47%

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100%

 

本次划转后，经投集团和武陵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： 

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张家界武陵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69.64%

27.83%

7.47%

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

100%

 

武陵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。本次划转实施完成后，经投集团

除直持持有公司27.83%的股份外，还通过武陵源公司控制公司7.47%

的股份，经投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35.30%的股份，仍为公司的控

股股东。 

二、涉及的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划转事项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



 

变化。 

2、本次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

作，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本次划转尚需经投集团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

要约收购义务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9 日 




